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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05/t20180528_2910281.html） 

 

附錄 

 

关于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技术先进型 

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至全国实施的通知 

财税〔2018〕4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商务主管部

门、科技厅（委、局）、发展改革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商务局、科技局、发展改革

委： 

为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优化外贸结构，现就服务贸易类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通知如下： 

一、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服务贸易类），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本通知所称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服务贸易类）须符合的条件及认定管理事项，按

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商务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

推广至全国实施的通知》（财税〔2017〕79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中，企业须满足的技术先

进型服务业务领域范围按照本通知所附《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领域范围（服务贸易类）》执行。 

三、省级科技部门应会同本级商务、财政、税务和发展改革部门及时将《技术先进型服

务业务领域范围（服务贸易类）》增补入本地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并据此开

展认定管理工作。省级人民政府财政、税务、商务、科技和发展改革部门应加强沟通与协作，

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上报财政部、税务总局、商务部、科技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四、省级科技、商务、财政、税务和发展改革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认定技术先进型服务

企业工作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

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附件：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领域范围（服务贸易类）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商务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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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领域范围（服务贸易类） 

类 别 适用范围 

  一、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1.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系统集成咨询服务；系统集成工程服务；提供硬件

设备现场组装、软件安装与调试及相关运营维护支撑服

务；系统运营维护服务，包括系统运行检测监控、故障

定位与排除、性能管理、优化升级等。 

2. 数据服务 

数据存储管理服务，提供数据规划、评估、审计、

咨询、清洗、整理、应用服务，数据增值服务，提供其

他未分类数据处理服务。 

  二、研究开发和技术服务  

3. 研究和实验开发服务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基因学、工程学、医学、

农业科学、环境科学、人类地理科学、经济学和人文科

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实验开发服务。 

4. 工业设计服务 

对产品的材料、结构、机理、形状、颜色和表面处

理的设计与选择；对产品进行的综合设计服务，即产品

外观的设计、机械结构和电路设计等服务。 

5. 知识产权跨境许可与转让 

以专利、版权、商标等为载体的技术贸易。知识产

权跨境许可是指授权境外机构有偿使用专利、版权和商

标等；知识产权跨境转让是指将专利、版权和商标等知

识产权售卖给境外机构。 

  三、文化技术服务  

6. 文化产品数字制作及相关

服务 

采用数字技术对舞台剧目、音乐、美术、文物、非

物质文化遗产、文献资源等文化内容以及各种出版物进

行数字化转化和开发，为各种显示终端提供内容，以及

采用数字技术传播、经营文化产品等相关服务。 

  7.  文化产品的对外翻译、配

音及制作服务 

将本国文化产品翻译或配音成其他国家语言，将其

他国家文化产品翻译或配音成本国语言以及与其相关的

制作服务。 

  四、 中医药医疗服务  

  8. 中医药医疗保健及相关服务 
与中医药相关的远程医疗保健、教育培训、文化交

流等服务。 

 


